
本报记者邢飞龙10月18日报道 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部
署，2018年6月1日至7月1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
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轮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针对水环
境问题统筹安排专项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 2018年 10月 18日向自治
区党委、政府进行了反馈。反馈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席
咸辉主持，督察组组长吴新雄通报督察意见，自治区
党委书记石泰峰作表态发言，督察组副组长翟青，
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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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督察发现，2016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以来，
自治区虽然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但形势依然严峻，一
些整改任务还未达到目标要求。

入黄排水沟整治还不到位。2017 年 13 条重点入
黄排水沟中，仍有 10 条水质为劣Ⅴ类，其中四二干沟
等 7 条部分指标较 2016 年有所恶化。银川市第一污水
处理厂每天约 8 万吨氨氮严重超标的生活污水排入银
新干沟；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缩水”，导致丽子园
泵站每天约两万吨污水溢流排放四二干沟。工业园区
废水污染问题仍较突出，石嘴山市循环产业园、医药产
业园未按期建成污水处理设施；银川永宁县第二污水
处理厂接纳大量工业废水，长期超排偷排；列入整改方
案的贺兰县四二干沟、银新干沟人工湿地至督察时尚
未建成。

沙湖、星海湖污染治理仍有差距。宁夏农垦集团

《沙湖水体水质达标方案》明确的北岸污水处理厂升级
改造工程、湖水 循 环 净 化 工 程 、补 水 口 区 域 湖 水 循
环净化工程尚未建成；污水管网改造工程未按要求
于 2018 年 6 月 开 工 建 设 。 石 嘴 山 市 委 没 有 专 题 研
究 星 海 湖 水 环 境 治 理 工 作 ，市 政 府 直 至“ 回 头 看 ”
进 驻 前 一 天 才 匆 忙 出 台《水 体 达 标 方案》。 星 海 湖
渔 业 养 殖 治 理 工 作 不 到 位 ，湿 地 保 护 规 划 编 制 、水
生植物种植、中域南区清淤工程等 6 项任务均未按
计划完成。今年以来，星海湖部分水质指标虽有改
善，但不稳固。

部分地市水污染治理明显滞后。截至 2018 年 6
月，银川市银新干沟、第四排水沟和西大沟仍为黑臭水
体。第二排水沟民乐五队城中村仍有生活污水直排现
象，未安装人工增氧设施；银新干沟旁边的银川乳品有
限公司八里桥奶牛场未按要求于 2017 年 9 月底完成搬
迁。固原市要求 2017 年底建成投用的 4 个清水河治理
项目，3个未按计划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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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认为，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度重视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特别是 2017 年 6 月以来主
动担当，狠抓落实，整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自治区先后 31 次召开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和
专题会，研究解决督察整改工作面临问题。特别是
2017 年 6 月第十二次党代会将“环境优美”作为重要发
展目标，将“生态立区”作为“三大战略”之一，召开生态
立区战略推进会，出台实施意见，扭转了多年来生态环
境保护的被动局面。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调整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及文化发展长廊总体规划，将违规占用
保护区的土地全部退出；对 169 处人类活动点位开展全
面整治，关停退出 136 家矿山及其他企业，并投入 14 亿
元集中开展生态环境修复治理。逐一勘察入黄支流和
排水沟水污染现状，完成 6 条入黄排水沟人工湿地建
设；对 28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实施提标改造，多数黑臭
水体污染程度得到减轻；加大河湖湿地补水力度，2017

年生态补水 2.1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3%。通过整治，
黄河干流出入境断面均保持Ⅱ类水质。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从根本上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加快转变发展
方式。大力推进生态空间管控，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12 个县区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占国土面
积 56.9%。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遇，探索工业
园区整合转型，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2016 年以来，
全区化解煤炭、钢铁、玻璃、电解铝等重点行业过剩和
落后产能 560.5 万吨，关闭退出煤矿 32 处。积极推进
节水型社会建设，银川市成功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
实施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动员全社会植树造林，全区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 14%。

自治区高度重视此次“回头看”工作，边督边改，立
行立改，推动解决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督察组交办的 1339 件生态环境
问题已基本办结。责令整改 1254 家；立案处罚 300 家，
罚款 2407 万元；立案侦查 17 件，拘留 13 人；约谈 113
人，问责 212人。

督察指出，自治区整改工作虽然取得重要进展，但
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思想认识不高、推进落实不力
的问题，一些整改任务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甚至出现虚
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情况。

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仍不到位

一些地区和部门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学习不深不透，对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信心不足，意志不坚，在推进督察整改时能拖则
拖，在处理发展与保护关系时只算小账，不算大账。自
治区经信委将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工业增长的负担，
2017 年 9 月以来，在开展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时，多
次将一些行业增加值下降的原因归结为环境保护督察
和大气污染治理；2018 年 1 月和 5 月，在未深入分析且
相关数据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两次向自治区政府报告
提出，若继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将严重
影响全年工业增长目标，试图推脱责任，干扰决策。

银川市永宁县制药企业异味问题困扰周边群众十
多年，银川市委、市政府在“治与搬”上态度暧昧，对企
业异味扰民问题能拖则拖，多年来形成边治理、边生
产、边污染、边缴纳罚款的被动局面。此次“回头看”期
间，群众针对永宁县三家药企投诉举报达到 270 件，其
中泰瑞制药表面整改，2016 年督察指出的问题依然存
在，直至 2018 年 6 月 22 日，泰瑞制药才公开明确实施
异地搬迁。

腾格里沙漠违法排污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2016 年督察又专门指出整改不到位问题，此次“回头
看”仍发现整改不够彻底，蓝丰化工废气收集处理不到
位，厂区周边异味十分突出，蒸发池底泥应急处置设施
管理不规范；瑞泰科技废水多次超标排放，约 6000 吨
氯化钠结晶盐（危险废物）长期堆存；利安隆（中卫）60
余吨中间体低品质紫外线吸收剂长期存放于铁桶，腐
蚀严重；园区污水处理厂每天仍有约 1 万吨尾水排入
照壁山人工湿地。

敷衍整改情况比较多见

银川市应于 2017 年底完成“东热西送”项目，但市
委、市政府推进不力，直至 2017 年 10 月才启动施工；应
于 2017 年底前淘汰的 6 台 10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2018 年 4 月才开始拆除，特别是贺兰县大量瞒报锅炉
数量，直接影响全区燃煤锅炉淘汰任务的完成；应于
2017 年底前建成的大型全封闭配煤中心至督察时尚
未建设。

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生态经济技术开发区铁
合金、碳化硅、活性炭等行业落后工艺和治污水平，与
2016 年督察时无明显变化。这次“回头看”现场抽查
19 家企业，17 家存在环境违法违规问题，如荣昌碳化
硅有限公司违规使用高硫石油焦约 2000 吨，生产环节
烟气直排；阳光焦化有限公司在线监测设备运行不正
常，二氧化硫实时和历史数据均显示为 0；众鑫冶炼公
司矿热炉环保设施运行不正常，除尘布袋破损严重。
但当地仍认为已完成整改，并要求销号。

另外，工业园区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全区 32 个工业园区 21 个未按要求建设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24 个未严格落实一园区一热
源要求。一些自然保护区违规问题整治还不到位，哈
巴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盐池县政府在 2016 年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后，仍违规同意在保护区新建佟记圈村养
殖场等多个项目。

整改不严不实问题突出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在推进贺兰山东麓 82 家小型
葡萄酒庄废水直排问题整改中，未要求严格执行环评
报告明确的生化处理工艺，反而同意企业采取简单沉
降预处理工艺，致使全区绝大部分葡萄酒企业污水处
理设施形同虚设。宁东基地园区管委会整治小煤场态
度不坚决，形成回民巷、永利社区等占地 5000 多亩的
洗煤集中区，环境脏乱、污染严重。

石嘴山市惠农区，银川市金凤、贺兰等县区清理整
治“散乱污”一阵风，未建立常态化机制，市场监管、环
境保护、供水、供电等部门协作配合不到位，乡镇、街办
在具体执行中宽松软，致使一些“散乱污”企业屡清屡
现。石嘴山平罗县崇岗煤炭集中区有小煤炭加工企业
100 余家，大多数地面没有硬化，煤炭、煤泥、矸石露天
堆放，粉尘污染突出。

固原、中卫、吴忠等地市未按要求将群众环境投诉
举报查处、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项目建设、
规模化畜禽养殖和农田退水污染整治、油气回收治
理 等 任 务 纳 入 整 改 清 单 ；彭 阳 、泾 源 等 县 区 未 将 河
道 整 治 、燃 煤 锅 炉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排 查 等 纳入整改
范围；吴忠市利通区至今未制订整改方案。整改落实
变形走样。

假装整改问题比较严重

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待督察整改不重视、不严肃，审
核销号罔顾事实、流于形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干扰
大气环境监测站点正常监测工作，2016 年 12 月 13 日
为监测采样设备“戴口罩”；又于 2017 年 12 月制造“冰
雕大楼”事件；还于同年 12 月 11 日至 31 日对空气质量
监测站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作为牵头负责整改部门，在推
进灵武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示范区侵占白芨滩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问题整改中不重视、不作为，直至 2018 年 4 月
为推卸责任，一纸公文撤销园区规划。灵武市在未做
任何整改工作的情况下，擅自于 2017 年 12 月将该整改
任务销号。园区侵占保护区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
有新增项目建设。

一些地方“假整改、真销号”，2017 年 12 月石嘴山
市及平罗县在太沙工业园区多家企业存在严重污染
问 题 的 情 况 下 ，擅 自 整 改 销 号 ；灵 武 市 羊 绒 产 业 园
区 没 有 按 整 改 要 求 完 成 污 水 处 理 厂 一 期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竟 然 采 取“ 偷 梁 换 柱 ”的 办 法 ，用 新 建 的 二 期
工 程 顶 替 一 期 提 标 改 造 工 程 ，弄 虚 作 假 ；同 心 县 政
府 在 明 知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任 务 没 有 完 成 的 情
况 下 ，谎 报 完 成 并 公 示 销 号 ；石 嘴 山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在平罗县循环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医药产业园污水
处理厂一级 A 提标改造工程主体工程未按期完成的情
况下，即自行销号。

督察要求，自治区党委、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 想 ，牢 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 ”，不 断 提 高
政 治 站 位 ，坚 决 扛 起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政 治 责 任 ，深
化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党 政 同 责 和 一 岗 双 责 。 要 督 促 银
川、石嘴山等地市党委政府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
责 任 ，大 力 推 进 大 气 和 水 环 境 治 理 ；要 不断强化各
有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形成“大环保”工作格
局；要以推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依法依规
严肃责任追究，对于落实责任不力的问题，要责成有关
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并按有关规定严肃、
精准、有效问责。

督察强调，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反馈意
见，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国
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
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
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自治区党委、政府。

本报讯 2018 年 6 月，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
察组对银川市污水处理厂开展检查，发现银川
市原有 5 个需升级改造的污水处理厂中 4 个未
按期完成提标改造工作，部分污水处理厂还
存 在 扩 建 工 程 缩 水 的 情 况 。 2016 年 中 央 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银川市污染严重的 6 条重点
入黄排水沟，2017 年水质虽有改善，但还是劣
Ⅴ类。

部分污水处理厂未按期完成提标改
造工作，并存在扩建工程缩水问题

2016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指出，自治
区 8 条水质为劣Ⅴ类的重点入黄排水沟，有 6 条
都在银川市。为改善入黄排水沟水质，自治区
人民政府和银川市先后出台《重点入黄排水沟
污染 2016 年~2018 年综合整治实施方案》，要求
2016 年底完成银川市第二、第四、第五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和扩建工程，2017 年完成第一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和第九污水处理厂建
设，其中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补助资金
2015 年就已下达。

按照自治区《重点入黄排水沟污染 2016 年
~2018 年综合整治实施方案》，银川市第一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应于 2017 年底建成。但
截至“回头看”时，该工程仍处在建设阶段，生物
除臭系统还未安装，SBR 池还未完成加盖，处
理系统也未完成调试。督察发现，该工程 2015
年 9 月就完成立项，当环评批复中提出该项目
卫生防护距离和居民反对等问题后，相关部门
和企业用 10 个月时间才完成设计变更，直到国
务院第三次大督查指出该厂长期未开工的问题
后，银川市才继续推进有关工作。经进一步调
阅资料发现，该提标改造工程 2018 年 4 月 14 日
完成土建工程，5 月 22 日完成设备安装，督察组
进驻后才开始联动调试，2018 年该厂每天有 8.5
万立方米、氨氮浓度达到 20 毫克/升左右的污
水排入银新干沟。

银川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应于 2016 年底完
成提标改造工程，2015 年 9 月就已正式立项，但
直到 2016 年 8 月底才完成全部前期工作进场施
工，直至 2017 年 11 月底才正式投运，超出原定
时间 11 个月。该厂扩建中还存在调整设计能
力的问题，项目环评批复和设计都明确扩建 5
万立方米/日处理能力，建成后达到 10 万立方

米/日一级 A 处理能力 。 在 实 际 建 设 中 ，银 川
市 没 有 科 学 测 算 水 量 ，将 扩 建 5 万 立 方 米/
日 缩 减 为 2.5 万 立 方 米/日 ，只 达 到 7.5 万 立
方 米/日 的 处 理 能 力 ，该 项 目 建 成 后 每 天 处
理 污 水 8 万 立 方 米 ，超 负 荷 运 行 ，并 且 因 该
厂扩建能力不足，上游丽子园泵站每天有两
万立方米左右污水溢流，造成下游水质长期处
于劣Ⅴ类。

银川市第四污水处理厂应于 2016 年底完
成提标改造工程，2015 年 11 月 就 已 经 完 成 全
部 前 期 工 作 ，并 签 订 了 工 程 合 同 ，本 应 在
2016 年底按期完成，但因施工降水问题与厂
外 养 殖 鱼 塘（属 二 期 建 设 用 地 ，当 时 还 未 征
收）发生矛盾，因征地问题无法开工建设，市
住 建 局 再 三 向 市 政 府 报 送 协 调 解 决 征 地 拆
迁问题的请示，但拆迁补偿款问题直到 2017
年 6 月 才 得 到 解 决 ，导 致 该 厂 提 标 改 造 项 目
停工 20 个月，复工时已超过自治区政府要求
的建成时间。

银川市第五污水处理厂也应于 2016 年底
完成提标改造及扩建工作，但银川市有关部门
没有按照上级要求推进进度，而是按照与运营
商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部署相关工作，投运时
已超出原定时间一年。

银川市第九污水处理厂虽然按期建成，但
银川市政府协调不力，其配套管网自 2015 年 8
月开工至今未建成，污水处理厂无法运行，成了

“晒太阳”工程，兴泾镇数千立方米生活污水也
无法处理。

银川市政府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提
标改造工程抓得不紧、推进不力

银川市政府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
工程抓得不紧、推进不力，2016 年~2017 年间，
除第四污水处理厂征 地 款 项 测 算 报 告 外 ，未
实 质 性 专 题 研 究 过 任 何 工 程 推 进 中 的 困 难
和问题，工作进展迟缓。市住建局作为城镇
污水处理厂建设责任单位，在项目推进中指
导、协调、督促力度不够，没有明确要求建设
时 限 和 安 排 进 度 ，自 治 区 安 排 部 署 的 4 个 污
水 处 理 厂 提 标 改 造 和 扩 建 任 务 没 有 一 项 按
期 完 成 。 由 于 污 水 长 期 直 排 ，造 成 银 新 干
沟、四二干沟、第二排水沟等多个重要入黄排水
沟水质长期为劣Ⅴ类。

未按期完成提标改造工作，部分存在扩建工程缩水情况

银川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等工作敷衍整改

本报讯 宁夏回族自治区督察整改方案明
确提出，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
先和绿色发展之路，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守科学发展和生态环保两条
底线，切实把环境保护摆在重要战略位置。

但“回头看”发现，2017 年 9 月以来，宁夏回
族自治区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多次向自治区政
府汇报称，环境保护督察、重污染天气应对、错
峰生产等工作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将生态环境
保护视作经济增长的负担，将发展与保护对立
起来，与中央要求背道而驰。

将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

自 2017 年 9 月起，自治区经信委分析工业
经济运行情况时，多次将医药行业增加值下降
归结为“受环境保护督察影响”。但督察发现，
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些医药企业环境问题突出，
群众反映十分强烈，本应被严肃查处，彻底整
改，但是自治区经信委仍为其停产整治找理
由。永宁县泰瑞、启元等制药企业异味扰民问
题在 2016 年就被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重点督办，
直至此次“回头看”仍未整改到位。

2017 年 11 月，为落实采暖期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自治区经信委和环境保护厅联合印发《关
于 2017 年~2018 年采暖期部分工业行业开展错
峰生产的通知》，但是仅仅过去 40 天，经信委就
向自治区政府汇报称，2018 年一季度若是继续
执行工业企业错峰生产措施，将严重影响全年
工业增长目标完成。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视作
影响工业增长的“拦路虎”，致使多次被通报的

太沙工业园区绿源恒活性炭有限公司等未完成
环保整治的企业趁机复工。

数据核算严重不实

2018 年 6 月 15 日，经信委在自治区政府第
10 次常务会议再次汇报指出：全区因环境保护
整治停产、限产企业 106 户，影响全区增速 4 个
百分点。

经查，经信委提出的全区因环境保护整治
停限产企业 106 户，减少产值 50 亿元以上等数
据，仅是通过各种渠道简单调度获得，未深入企
业核实相关情况。106 户停限产企业中，实际
有 52 户受市场波动原因造成，其余 54 户企业虽
然有因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而停产限产的原
因，但经进一步核实，主要还是市场原因造成
的。如，被经信委列入环保治理停产名单中的
宁夏光华活性炭有限公司贺兰活性炭厂 2018
年 1 月~5 月均正常生产，工业总产值为 2317.6
万元；被列入环保限产的银川兄弟彩兴化工有
限公司 2018 年 1 月~4 月工业总产值 13024 万
元，同比下降 1439 万元，但是企业称是由于市
场价格原因，而非环保限产原因。

试图推脱责任、干扰决策

自治区经信委承担研究拟订全区新型工业
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
职能职责，却将环保整治视作全区经济增速下
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
立，重发展轻保护的思想严重，特别是通过环保

“背锅”，试图推脱自身责任、干扰政府决策，影
响十分恶劣。

将环保整治视作全区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试

图推脱责任、干扰决策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信委让环保“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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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丽子园泵站溢流口。
◀银川市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工程未完成。


